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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 r维护逍路运输市场秩序 ,

保障道路运输安全,保 护道路运输有关各

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逍路运输事业

的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冂道路运输

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 ,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逍路

运输经什及道路运输相关ML务 活动,应 当

遵守本条例。

前款所称道路运输经茼包括遒路旅客

运输经营 (以 卜简称客运经肯)和逆路货

物 lˉ 输经茼 (以 下简称货运经营);道路

运输相关业务包括站 (场 )经营、机动车

维修经茼、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

第三条 道路运输经营是指以茼利为

日的,利 用客运机动车和货运机动车为社

会公众提供道路运输服务的行为。

公民、法人和共他组织不以迸路运输

方式苘利,仅 为本申位和本人服务的迸路

运输活动,不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

符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迸路运输竹

理工仵。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竹理机构负责具体

实施迸路运输管理△作。

公安、建设、工商、价格、质虽技术

监怿等有关行政竹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

做好迸路运输相关筒I牲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 卜交lTl土 常部门应当

根椐口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编 制迪路

运输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六条 道路运输管理应当遵循公平、

公正、公歼和便民的原则,建立公平竞争、

规范有序的道路运输市场。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

发展乡村道路运输,为 乡村经济和社会发

展提供安全、经济、便捷的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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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一个月以上的,应 当到驻地县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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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证。

第三节 其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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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iξ言帚昙彗黛 蜃僖銮磊爷孱查
路运输经营。

第三章 道路运输相关业务

经肯者应当按照旧家规定配备安仝检查设

施,对乘客挽带的物品进行安奄检查。乘

客 ../J接 受 ll挠带物|早 lH l安全检查.

第二十六条 道路货物运输Wi(场 )

经宁I者 应
JJ按照货物的性质和保竹要求 ,

对货物进行分类存放 ,保证货物完好无损。

第二十七条 道路货物运输站 (场 )

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的业务操作规程进行

货物的搬运装卸;货物搬运装卸有特殊要

求的,应当按照耍求作业。

第二十八条 道路货物运输代理经苜

者应当将受理的货物运输业务交曲具有经

营资格的货运经营者承运。

第二十九条 机动车维修经苜者应当

按照道路运输肯理机构许司的维修车卫种

类、服务能力和经营项日拄FHm经 肯,不得

超出许可范围承修机动车。

第三十条 消费者有权白主选择机动

车维修经苜者。任何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强

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到指定的机动车维

修经常处维修机动车

‰车维修经营者应当
第三十一条 杠

按照田家、行业或者地方的维修标准和规

范进行维修 ,不得使ll假目伪劣配件维修

机动车。

第三十二条 机动车维修经苘者承接

机动车二级维护、总成修理、整车修理的 ,

应当与托修方签订书ll9维修合同,并建立

第二十三条 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 维修档案,做好维修记录。

条 承担机动车维修竣工质

需}彘罴罨茶痦耄金Ξ熔翌晷景瞀帚雾夸 过检露录槁簟维l暂黾l雾￡孑甘絮枯号￡
理工商登记,在 许司的经亩范围lll从 小经  合性能检测

肾撂测,如 实提供检测结果证
对和1动车进彳

:结果承礻△法律责任。营活动。
          宀 (±.J)的 设  明,并对检氵贝

|条  杉1动 车驾驶 员培 V‖ ll构第二十四条 遒路运输

淋发展规划和

 应当露磊蓓露院交lm主管部门规定的教半置和建设,应 当符合道路运茸

冂家有关标准。

      运输计i(场 ) 大纲进行培训,确保培训质Ⅱ。对未经培

第=十
五条 道路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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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和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发给培

训结业证。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五条 遒路运输箐理机构应当

严恪按照职责杈限和程序对道路运输经营

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维护遒路运输经茼秩

序,保障运输生产安仝。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重点在道路运

输以及相关业务经茼场所、客货集散地进

行监督检查。

道路运输箐理机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在公路路口进行检查时,不得影响交通秩

序,不得随意拦截正常行驶的道路运输

车辆。

第三十六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道

路运输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有

两名以上人员参加,并佩戴执法桥志,向

当芋人出示行政执法证。

用于道路运输监督检查的专用车辆 ,

应当设置统一的车身标志。

第三十七条 遒路运输经杵者应当接

受逍路运输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实

施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情况,不得阻碍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

第三十八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lJ的工

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 ,

发现车辆超载行为的,应 当立即予以制止 ,

并采取相应措施安排旅客改乘或者强制

卸货。

第三十九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

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 ,

对没有道路运输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

效证明的车辆予以暂扣的,应 当妥善保符 ,

不得使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管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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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暂扣当

事人车辆的,应 当出具暂扣证并告知当事

人在二十日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当事

人接受处理后,遒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于

当日内ax还暂扣的车辆。

迸路运输管理机构暂扣车辆时,应当

帮助当事人联系车辆,将乘客或者货物及

时转运。

当事人未在二十目内到指定地点接受

处理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叮以依法做出

行政处罚决定,将行政处 Jl决 定书送达当

事人。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

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的,道路运输

管埋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一条 vJ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公民、法人和共他组织有权向交逦主管部

门或者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举报和投诉。交

通主管部门或者遒路运输管理机构接到举

报和投诉后,应 当及时查处并在十五日内

做出笞复。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

款规定,客运班车未在规定位置放置客运

标志牌,标 nrl经营单位和监督举报电话的,

由县级以~L遒路运输管理机构贲令改T,

处以擎告或者二十元以 L二 Π元以下的

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

定,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处一干元以上三干元以 阝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Hl原 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

当事人行为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



规定,汽车租赁经营者以提供驾驶服务等

方式从事或者变相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 ,

由县级以 0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业 ;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

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万元的,处三万元

以⊥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由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

规定,遒路旅客运输站 (场 〉经营者不按

规定进行安全检查的,由 县级以上道路运

输倩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

处五百元以上三干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一至三个月。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

规定,道路货物运输代理经营者将其受理

的货物运输业务交由无经营资格的承运人

承运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没

收违法所得,可 以并处五 Fn元以上三干元

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

规定,机动车维修经茼者超出许可范围承

修车辆的,由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责令停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

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 ,

处工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对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和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做出责令停业、

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三万元以上罚

款处罚决定的,应 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

证的权利。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共他

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共

规定。

第五十条 交通主管部门和遒路运输

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的
,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 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巾责任 ;

(— )不依照法定条件、程序和期限

实施行政许可的 ;

(二 )参与或者变桕参与道路运输经

苜以及道路运输桕关业务的 ;

(三 )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

(四 )违反规定拦截、检杳正常行驶

的道路运输车辆的 ;

(五 )违法扣留运输车辆、道路运输

证的 ;

(六 )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

(七 )其他违法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出租汽车客运和城市公

共汽车客运管理依照 《陕西省出租汽车客

运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二条 轮式拖拉机的维修以及

驾驶员培训等由农业机械主管部门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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